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會費收退費辦法總說明 

為完善並集中學生會費之收費及退費之相關規範，強化學生會之財務運作，乃

研擬「臺北市立大學學生會費收退費辦法」草案，期能使相關規定明確化，健全學

生會之法治運作。 

為此，有關本草案的主要內容要點，說明如下： 

一、學生會費收退費之法律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學生會費收費之年限、用途及註冊必要條件之排除（草案第二條）。 

三、學生會費之數額（草案第三條）。 

四、學生會費之收取方式（草案第四條）。 

五、喪失學生會會員資格者之退費（草案第五條）。 

六、學生會弱勢會員之會費減免及退費（草案第六條）。 

七、對會費收取異議之救濟（草案第七條）。 

八、本辦法法定生效程序（草案第八條）。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會費收退費辦法訂定說明表 

法 規 名 稱 說 明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會費收退費辦法 
為完整規範學生會費之收退費規

則，爰訂定本法規。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本章為綜整性的規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大專校院學

生會運作原則、臺北市立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及

學生自治相關規定訂定之。 

本條規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章 收費 本章規定學生會費收費有關事項。 

第二條 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收費年限為一

年。 

學生會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向

其會員收取之會費，應以處理學生在校學習、生

活及與其權益直接有關之事項為限。並不得列為

完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學生會費之收費

年限。 

二、本條第二項規定學生會費之繳納

不得作為完成註冊之必要條

件，並限制其用途須與學生有

關。 

第三條 學生會費數額，定為每學年一百七十五

元。 

本條明定學生會費之數額。 

第四條 學生會得依需求委請校方併同註冊時間

代收學生會費，惟開學後仍未繳交者，由學生會

總務部催繳之。 

開學後，由學生會提請校方將代收會費匯至

學生會專戶中。 

本條規定學生會費之收取方式，學生

會得視需要委請校方代收。 

第三章 退費 本章規定學生會費退費有關事項。 

第五條 喪失會員資格者，依扣除在學期間所佔求

學學制比例，主動檢具證明（學生會費繳費證

明、轉休退學證明）向學生會辦理退費。本項請

求權因事實發生六個月內不行使而消滅。 

本條規定因休學、退學及轉學等喪失

學生會會員資格之會費退費程序。 

第六條 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及身心障礙之

子女，繳費前檢具資格證明，主動向學生會申請

免繳，或檢具證明（學生會費繳費證明、相關資

格證明、學生證）向學生會辦理退費。本項請求

權因當學年不行使而消滅。 

本條規定具弱勢身分學生會員之會

費減免及退費程序。 

第七條 對於會費收取不服者，得向議會提起異

議。未經議會決議，學生會不得任意退還已收取

之會費。 

本條規定會員對會費收取不服之救

濟方式，並限制學生會不得於未經議

會決議的情況下逕行退費。 

第四章 附則 本章為附加之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條規定本要點法定生效程序。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會費收退費辦法  

113 年 3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大專校院學生會運作原則、臺北市立大學學

生會組織章程及其他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收費 

第二條 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收費年限為一年。 

學生會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向其會員收取之會費，應以處理學

生在校學習、生活及與其權益直接有關之事項為限。並不得列為完成註冊

程序之必要條件。 

第三條 學生會費數額，定為每學年一百七十五元。 

第四條 學生會得依需求委請校方併同註冊時間代收學生會費，惟開學後仍未繳交

者，由學生會財務部門催繳之。 

學生會得依實際需要，提供多元繳費方式。 

開學後，由學生會提請校方將代收會費匯至學生會專戶中。 

第三章 退費 

第五條 喪失會員資格者，依扣除在學期間所佔求學學制比例，主動檢具證明（學

生會費繳費證明、轉休退學證明）向學生會辦理退費。本項請求權因事實

發生六個月內不行使而消滅。 

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及身心障礙之子女，繳費前檢具資格證明，主

動向學生會申請免繳，或檢具證明（學生會費繳費證明、相關資格證明、

學生證）向學生會辦理退費。本項請求權因當學年不行使而消滅。 

學生會應於收到退費申請後二十日內做出審查決定，並將審查決定書面通

知申請人。若決定不予退費，應說明理由。 

第六條 對於會費收取不服者，得向學生議會提起異議。學生議會應於收到申訴後

三十日內做出決議。 

未經學生議會決議，學生會不得任意退還已收取之會費。 

第四章 附則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